
 

证券代码：300287        证券简称：飞利信        公告编号：2012-043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开展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

知》文件精神，对公司及相关主体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振华、曹忻军、陈洪顺、王守言、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主要股东刘仲清、赵经纬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振华配偶之兄弟股东罗

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承诺时间：2011年12月15日 

承诺期限：2012年2月1日-2015年2月1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2012年10月29日，承诺人均遵守以上承诺，未发现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况。 

2、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承诺时间：2011年12月15日 

承诺期限：2012年2月1日-2013年2月1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2012年10月29日，承诺人均遵守以上承诺，未发现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况。 



 

3、作为公司在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

前六个月内的新增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许莉、杨惠超、朱亚光、范策、唐宏文、

常国良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转让的上述新增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该新增股份总额的50%。 

承诺时间：2011年12月15日 

承诺期限：2012年2月1日-2014年2月1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2012年10月29日，承诺人均遵守以上承诺，未发现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况。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公司董监高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

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时间：2011年12月15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2012年10月29日，承诺人均遵守以上承诺，未发现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况。 

（二）一致行动人承诺 

为保证公司控制权的持续稳定，公司股东杨振华、曹忻军、陈洪顺、王守言

四人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人确认和承诺函》，对四人历史上的一致行动行为进

行了确认。四人对一致行动进行了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四人中任何一方拟向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出应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时，应当事先就议案内容与其余三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直至四

方共同认可议案内容后，以其中一方的名义或共同的名义向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提出，并对议案做出相同的表决意见；  

2、对由四人之外的他方提出的议案，在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召开前，四



 

方应当就待审议的议案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直至达成一致意见，再以各自的名

义或授权的方式在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做出相同的表决意见；  

3、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上述期限届

满后，四方均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关于公司股票限制性转让的相关规

定；  

4、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内，四方作为公司管理

层核心，将继续抓好生产经营决策、管理工作；且四方承诺，在此期间，四方中

的任何一方均不得从公司离职（调至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任职不视为离职）；  

承诺时间：2010年1月31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2012年10月29日，承诺人均遵守以上承诺，未发现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况。 

（三）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振华、曹忻军、陈洪顺、王守言、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刘仲清、赵经纬、及杨振华配偶之兄弟股东罗伟分别出具了

如下承诺：  

1、本人将不会参与任何与公司目前或未来从事的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或进行其他可能对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2、本人不以任何形式，也不设立任何独资、合资或拥有其他权益的企业或

组织，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经营业务；  

3、本人不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

与公司同类的业务；  

4、本人保证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损害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不

利用自身特殊地位谋取非正常的额外利益；  

5、本人保证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

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

母等，也遵守以上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振华、曹忻军、陈洪顺、王守言、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刘仲清、赵经纬同时承诺：以上承诺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拥有

公司股份期间内持续有效，且是不可撤销的。  

杨振华配偶之兄弟股东罗伟同时承诺：以上承诺在本人妹夫杨振华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且是不可撤销的。  

承诺时间：2011年12月15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2012年10月29日，承诺人均遵守以上承诺，未发现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况。 

（四）关于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涉及的税收补缴风险的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除江瑞华（因病尚在康复期）之外的 37 名自然

人股东均就飞利信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涉及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出具《承诺

函》，具体情况如下：  

1、当时为公司发起人的现股东承诺如下：“若税务机关征缴本人在北京飞

利信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飞利信股份时以未分配利润及盈余公积转增注册

资本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本人将无条件、全额缴纳该等税款，若税务机关因

此对本人罚款，该等罚款亦由本人全额承担；如飞利信股份因未履行代扣代缴上

述税款义务而遭致税务机关罚款，相应的罚款及责任均由本人承担。”  

2、非公司发起人的现股东承诺如下：“若税务机关征缴本人所受让股份原

持有人在北京飞利信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飞利信股份时以未分配利润及盈

余公积转增注册资本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本人将无条件、全额缴纳该等税款，

若税务机关因此对本人所受让股份的原持有人罚款，该等罚款亦由本人全额承

担；如飞利信股份因未履行代扣代缴上述税款义务而遭致税务机关罚款，相应的

罚款及责任均由本人承担。”  

3、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振华、曹忻军、陈洪顺、王守言进一步

承诺：“若税务机关征缴飞利信股份其他股东在北京飞利信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

更为飞利信股份时以未分配利润及盈余公积转增注册资本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

税，若其他股东未能缴纳该等税款，我们四人将无条件、全额垫付该等税款；若

税务机关因此对飞利信股份其他股东罚款，若其他股东未能缴纳该等罚款，该等

罚款亦由我们四人无条件、全额垫付；如飞利信股份因未履行代扣代缴上述税款



 

义务而遭致税务机关罚款，若其他股东未承担相应的罚款及责任，则均由我们四

人全部承担。”  

承诺时间：2011年12月15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2012年10月29日，承诺人均遵守以上承诺，未发现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况。 

（五）关于承担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风险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振华、曹忻军、陈洪顺、王守言已共同出具承诺：如飞利

信因上市前未缴纳社会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而被有关政府主管部门要求补缴，或

被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处罚，或任何利益相关方就上述事项以任何方式向飞利信提

出权利要求致使飞利信遭受损失的，四人将无条件地、及时地对飞利信进行全额

赔偿。  

承诺时间：2011年12月15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2012年10月29日，承诺人均遵守以上承诺，未发现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况。 

（六）关于小规模纳税人缴纳增值税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振华、曹忻军、陈洪顺、王守言已共同出具承诺：如公司

控股子公司杭州飞利信至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大华堂科技有限公司因

曾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缴纳增值税的原因而被税务机关追缴税款或被税务机关罚

款，由实际控制人无条件、全额承担。 

承诺时间：2011年12月15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2012年10月29日，承诺人均遵守以上承诺，未发现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0 日 




